附件1
 
关于临汾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方案第29号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公示
 
一、整改任务
临汾市2021-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措施任务表运输结构调整项目中，全市煤炭、焦化、钢铁行业清洁运输未达要求比例。
二、整改目标
全面优化铁路运输结构，完善铁路专用线共建共用机制，加大铁路货运发运量，确保大宗货物铁路运输比例达到省定目标，150万吨以上大型企业落实清洁运输标准。
三、整改措施
加强运输协调，提高清洁运输货运比例。建立由交通运输部门牵头，工信、能源、发改、生态环境等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制定“一企一策、一线一策”；大型工业企业大宗货物运输进出厂原料执行清洁化运输标准，运输车辆均达到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并向其他中小企业及相关领域延伸，要求运输车辆80%以上达到清洁运输标准。
四、整改完成情况
一是指导企业制定“一企一策”；二是联系煤焦发运站与企业进行点对点业务对接，为企业铁路运输提供便利；三是要求企业做好“公转铁”周报，及时掌握运输情况；四是对企业运输情况及时对接分析，要求其最大程度上使用铁路运输。我县煤炭企业产能均在150万吨以下。
 
 
